
 

107 年度「提升餐飲業衛生安全品質研討暨 HACCP 衛生評鑑

業者表揚會」 

 
目  的：我國餐飲業推動自主性實施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已達 20 年，並逐年公告餐盒

食品工廠、旅館業附設餐廳等強制實施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藉由強調自主性提升衛生安

全品質，降低食品中毒風險。為持續提高餐飲業者與從業人員認知，本研討會邀請各領

域專家進行經驗分享，且公開表揚通過衛生評鑑業者，提升餐飲產業衛生安全及營運與

展現對消費者食安的重視與把關。 

一、 日  期：107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一) 

二、 地  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蘇格拉底廳(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85 號 B1) 

三、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四、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五、 邀請對象：餐飲業 HACCP 衛生評鑑之業者及食品產業鏈業者 

六、 聯 絡 人：食品所高韶蔭、劉得銓(電話：03-5223191 轉 733、228) 

七、 會議議程： 

時  間 議  程 主  講  人 引  言  人 

12:30~13:00 報到 

13:00~13:20 致詞 
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長官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彭瑞森 小姐 

13:20~14:10 食品安全之時間溫度管理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張正明 老師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彭瑞森 小姐 

14:10~15:00 
餐飲食品安全與品質管理

分享 

上林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漢廷 董事長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彭瑞森 小姐 

15:00~15:20 ~茶敘交流~ 

15:20~15:35 
餐飲業衛生評鑑評核共識

說明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劉得銓 先生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彭瑞森 小姐 

15:35~15:50 
餐飲業 HACCP 供膳模式

說明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林辰諭 先生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彭瑞森 小姐 

15:50~16:50 
衛生評鑑獎牌頒發及業者

合影 

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長官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劉得銓、林辰諭 先生 

16:50~17:20 綜合座談 
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長官 

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長官 

註：1.座位限 120 名，額滿為止。 2.為響應環保，請自備水杯。 3.會場不得飲食。 

參加辦法：網路線上報名 網址：http://webs.firdi.org.tw/seminar/  (報名截至 10 月 24 日) 

聯 絡 人：高韶蔭小姐 (03-5223191 分機 733)、劉得銓先生(03-5223191 分機 228) 

      

http://webs.firdi.org.tw/seminar/


 

蒐集個人資料告知事項暨同意個人資料提供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在您提供個人

資料前，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一、 蒐集之目的與類別：本所因辦理「107 年度「提升餐飲業衛生安全品質研討暨 HACCP

衛生評鑑業者表揚會」 」，為聯繫及開立研習證明等相關業務之需求，必須取得您下列

個人資料類別：【姓名、職業、聯絡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E-MAIL、居住或工

作地址)等】，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資料。 

二、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本所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蒐集、處

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 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本所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3. 本所將於蒐集之特定目的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之目的範圍內，合理利用你

的個人資料。 

三、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您得就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向本所行使下列權利： 

1. 要求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惟本所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4 條規

定，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2. 請求補充或更正個人資料。  

3.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但如係依法執行業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  

4. 如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權益減損時，本所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四、 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惟若未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所將無法為您提供相關

業務服務。 

五、 本所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將善盡監督之責。 

六、 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本所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法規及其後修訂之規定辦理。 

七、 若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料，本所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 

八、 本所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理您的個人資料時，將善盡監督之責。 

九、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網路勾選填覆具有書面

同意本所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且同意本所留存此同意書，供日後取

出查驗。 

個人資料之同意提供： 

一、本人已充分知悉貴所上述告知事項。 

二、本人同意貴所蒐集、處理、利用本人之個人資料，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行政協助目的

之提供。 

  



 

 

交通資訊 

 

 


